文学院2008年度校内岗位津贴评审实施细则

本细则参照《扬州大学岗位津贴评定指标体系》制定，适用于我院全体教师系列人员，以2007-2008年各项工作实绩为依据，评定2009年岗位津贴标准。

本细则评分范围包括思想品德、教学、科研、研究生教育、骨干人选、管理工作、工作年限等项，共计54分。

一、思想品德（满分4分）

1、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行动和集体活动。

2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。

3、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关心集体，团结同志。

二、教学（满分16分）

1、教学工作量(以07、08两年平均工作量计算)

36 -180学时  1分

181-216学时  2分

217-252学时  3分

253-288学时  4分

289-324学时  5分

325-360学时  6分

361-396学时  7分

397-432学时  8分

433-468学时  9分

469学时以上  10分

2、教学奖励

（1）获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奖6分，单项奖3分；省教育厅优秀教学成果奖3分，单项奖1.5分；校优秀教学成果奖2分，单项奖1.5分；院优秀教学成果奖0.5分。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获省级优秀论文奖2分，获校级优秀论文奖1分。

（2）国家精品课程主要参加者3分（2、3、4名）；省级优秀课程主持人3分，主要参加者2分（2、3名）；校级优秀课程主持人2分，主要参加者1分（1名）。

（3）教育部教改项目6分；教育厅教改项目3分；校级教改项目1.5分；院级教改项目0.5分。

三、科研（满分16分）

1、科研项目

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6分；主持省、部级科研项目4分；主持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分；主持校、市级科研项目1分。

2、科研成果

在CSSCI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每篇特类6分，A类4分，B类3分，C类2分；省级核心期刊1分。在国家权威报纸（指全国性学术类、文艺类、教育类报纸和党报）发表学术论文每篇（1500字以上）2分。

论文获《新华文摘》全文摘载4分；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全文摘载3分；《高校文科学报文摘》全文摘载、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1分。论文被转载得分就高不就低，不重复计分。

出版学术专著每部4分，古籍整理类著作每部3分；多人合著以总分除以人数计算。编著每部主编2分，副主编1.5分，参编1分。以上各类著作以15万字以上计分，15万字以下减半计分。

3、科研奖励

获省、部级科研奖一等奖6分，二等奖5分，三等奖4分；厅、市级科研奖一等奖3分，二等奖2分，三等奖1分。

四、研究生教育（满分4分）

硕士生导师2分，博士生导师4分。

五、骨干人选（满分2分）

现为省“333工程”培养人选、省教育厅“青蓝工程”培养人选、校“新世纪人才工程”学术带头人2分；校级“新世纪人才工程”优秀青年骨干教师1分。

六、管理工作（满分4分）

院负责人4分，办公室正、副主任2分，教研室正、副主任2分，工会正、副主席1分，党支部书记1分。

七、工作年限（满分6分）

1、工龄：工龄计算标准按人事部门计算工龄工资的规定执行，每1年计0.1分。

2、任职年限：每1年计0.1分。

八、其他（满分2分）

校民主党派负责人、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2分，在职兼职督导2分，班主任2分。

其他系列人员参照学校有关办法实行。本细则解释权在院聘任（考核）工作小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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